
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 
資料文件  
 
 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 

向獲法律援助的婚姻訴訟個案當事人  
提供撥款進行調解的試驗計劃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告知委員會向獲法律援助的婚姻訴訟個案當事

人提供調解的試驗計劃 (試驗計劃 )的評估及擬定的路向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在二零零五年二月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後，法律援

助署 (法援署 )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開始推行為期一年的
試驗計劃。從法律援助政策的角度而言，試驗計劃旨在就成

本效益及全面影響各方面，確定是否具備充分理據向獲法律

援助的婚姻訴訟個案當事人提供撥款進行調解。  
 
3 .  試驗計劃以司法機構在二零零零年五月至二零零三年

七月推行的試驗計劃為藍本，並已考慮《民事司法改革報告

書》的具體建議及法律援助服務局的意見。試驗計劃利用了

司法機構在二零零零年為婚姻訴訟個案而設立的現有設施－

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 (調解辦事處 )及認可調解員名冊。試驗
計劃的主要特點載於附件。試驗計劃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

日結束。  
 
4 .  我們成立了一個督導委員會，負責監察及評估試驗計

劃。督導委員會由行政署長擔任主席，並由法援署和民政事

務局的代表及司法機構的夏正民法官組成。  
 
5 .  我們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向委員會提交中期報

告 (CB(2)2039/05-06(01))。我們承諾探討把試驗計劃轉為一項
常設的法律援助服務是否可行及適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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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驗計劃的結果  
 
6.  試驗計劃採集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的十二個月

內就婚姻訴訟個案提出法律援助申請或獲簽發法律援助証書

的個案。某些個案的法律程序仍在進行，但所得的數據及資

料 已 足 夠 完 成 試 驗 計 劃 的 評 估 。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十 五

日，主要的結果如下─  
 
個案數目  
 
7.  試驗計劃期間一共簽發 6 297 張有關的法律援助証書。
法律援助受助人獲邀請以自願形式參加試驗計劃進行調解。

他們可在其個案進行中的任何階段參加。在這 6 297 宗個案
中－  

 
(a )  297 宗的法律援助受助人表示願意嘗試進行調解 (274
宗在與被指派律師的首次會面後表示意向； 12 宗在發
出呈請書時表示； 6 宗在發出呈請書後表示；而剩下的
5 宗則在展開法律程序後表示 )。他們之後獲轉介調解
辦事處；  

 
(b)  最後，只有 107 宗個案 (1 .7%)轉介調解員處理。大部份
案件  (4  727 宗， 75%)為不適合 (如涉及虐待兒童或家
庭暴力 )、不需要 (即沒有真正問題正在爭議 )或不可能
(如與訟的另一方下落不明或拒絕參與 )進行調解。至於
其他個案，法律援助受助人因不同原因沒有選擇調解

(如他們寧願以其他方式 (如經由法庭 )解決其糾紛，或
他們認為調解不會有幫助 )；  

 
(c )  88 宗個案 (1 .4%)已進行調解；及  
 
(d)  88 宗經調解的個案中有 61 宗 (69%)達成全面協議 (48
宗 )或部份協議 (13 宗 )。  

 
8.  個案數目少並不難預料。由以上第 7(b)段可見，確有
很多個案不適合、不需要或不可能進行調解。我們亦以司法

機構為期三年的試驗計劃作參考。在該計劃下，每年平均約

有 310 宗個案進行調解（大約相等於每年約 16 000 宗申請離
婚的個案的 1.9%）。法援署試驗計劃的相對數字為 1.4% (第
7(c)段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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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委員會要求我們評估司法機構正進行有關解決財務糾

紛的試驗計劃 1對法援署試驗計劃的影響。據司法機構稱，其

試驗計劃仍在進行，並未有對計劃作出評估。即使如此，我

們沒有發現有關解決財務糾紛的試驗計劃對法援署的試驗計

劃的使用率有明顯的影響。我們注意到在沒有解決財務糾紛

的試驗計劃時，每年有 97 宗法律援助個案在司法機構的調解
試驗計劃下進行調解 (佔當時每年婚姻訴訟個案法律援助証書
數目約 1.5%)。此數目與法援署試驗計劃的數目相若 (88 宗調
解 個 案 ， 佔 有 關 的 婚 姻 訴 訟 個 案 法 律 援 助 証 書 數 目 的

1.4%)。可能的原因為─  
 
(a )  如上述第 7(b)段所提及，大部份個案為不適合、不需
要或不可能進行調解，特別是有多於 2 600 宗個案沒有
真正問題正在爭議。解決財務糾紛的機制同樣不適用

於 這 些 個 案 。 因 此 解 決 財 務 糾 紛 的 試 驗 計 劃 存 在 與

否，並沒多大關係；及  
 
(b)  在法援署的試驗計劃下，法律援助受助人在法援署申
請時及之後與律師進行首次會面時均會被告知試驗計

劃這項服務。這些程序都是在發出呈請書前進行的，

而 解 決 財 務 糾 紛 的 機 制 則 在 發 出 呈 請 書 時 才 開 始 啟

動。法律援助受助人亦可在其個案進行中的任何階段

參加試驗計劃。因此，解決財務糾紛機制存在與否，

都不大可能會影響法律援助受助人參與法援署試驗計

劃的決定。  
 
費用  
 
10 .  試驗計劃引致的調解費用微不足道。有 92 宗個案已支
付調解員費用共 498,070 元 (平均每宗個案 5,413 元 )。經調解
的個案平均時間為 8 小時。  
 
11 .  進行調解不一定減低個案的整體費用 (即訴訟費用加上
調解費用 )。只有 31 宗經調解的個案進行了最後結算。這些
案件的費用總額 (訴訟費用及調解費用 )中位數為 21,050 元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解決財務糾紛計劃涵蓋所有涉及申索附屬濟助的個案，但那些只涉及申請象 徵
式贍養費的個案則不在計劃的範圍內。雙方在首次約見法官前，須各自披露本

身的經濟狀況。法官的角色是探討達成和解的可行方法，以及視乎情況嘗試促

成早日和解。如雙方不能在解決財務糾紛的聆訊中達成和解，有關個案將進行

審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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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實行試驗計劃前 2的法律援助婚姻訴訟個案的費用中位數

(13 ,200 元 )高。一方面，我們注意到由於大部份法律援助婚
姻訴訟個案的律師就其工作收取固定費用，因此若個案進行

調解，不論成功與否，費用將由原來的固定費用再加上平均

約 5,000 元的調解員費用。另一方面，我們亦明白，若沒有
調解服務，這些經調解的個案的訴訟費用可能會更高。  
 
個案持續的時間  
 
12 .  使用調解服務和個案持續的時間沒有相互關係。婚姻

訴訟個案歷時的長短受很多因素影響，例如爭議的性質、複

雜的程度、參與者的態度及法官對法庭程序的管理。  
 
使用者的回應  
 
13.  試驗計劃在使用者的評分及透過調解達成協議方面是

成功的。 659 位 (90%)回應問卷調查的人士給予試驗計劃正面
評分。在 88 宗經調解的個案中， 61 宗 (69%)達成部份或全面
協議。  
 
調解員名冊  
 
14 .  名冊上的 82 名調解員是調解辦事處名冊上同意參加試
驗計劃的調解員。他們的背景分類如下─  
 

社會工作  53  
法律  26  
輔導  2  
臨床心理學及心理治療  1  
合計：  82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試驗計劃開始期間簽發的法律援助証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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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 
 
國際及本地趨勢  
 
15 .  發展調解以輔助訴訟是國際趨勢。它提供另一渠道 (而
非替代 )，令個案中雙方在較少對抗的情況下，在合理時間內
並經過深思熟慮後，達致和解。尤其在家庭爭議方面，長遠

來說，它可為雙方帶來較低的對立關係。主要的海外管轄區

包括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、美國、日本和新加坡都已在解決

家庭糾紛的程序上使用調解。  
 
16 .  在本地方面，首席法官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，以考慮

如何促進在原訟法庭、區域法院及土地審裁處審理的民事爭

議進行調解。律政司司長亦成立了一個由法律界代表、調解

組織代表及學者組成的工作小組，以研究推廣調解的方法；

採取措施探討更廣泛使用調解涉及政府的民事爭議；及加強

政府律師的調解訓練。  
 
17 .  雖然提供法律援助進行調解未必會減低婚姻訴訟個案

的費用，在調解普及前受惠人數亦不會很多，我們認為向獲

法律援助的婚姻訴訟個案當事人提供調解應為法律援助服務

的常設項目。這配合國際趨勢及本地謀求促進以調解作為訴

訟以外解決糾紛的另類途徑。  
 
建議常設安排的特點  
 
18 .  試驗計劃的安排和運作 (載於附件 )大致上順利，並無重
大障礙。因此我們認為，除了下列各項外，應該繼續沿用這

些特點運作 (包括繼續採用司法機構調解辦事處的服務 )。下
述的例外，是要使法律援助婚姻訴訟個案中提供法律援助進

行調解的安排與民事法律援助程序一致－  
 

(a )  為法律援助婚姻訴訟個案當事人提供撥款進行調解，
應透過修訂法律援助條例而根據法例支付，而非如試

驗計劃般以行政計劃方式進行。這做法能把法律援助

署署長 (法援署署長 )的權力和職責在法例中清楚界定，
與法律程序的法律援助安排一致；  

 
(b)  在試驗計劃下，非法律援助受助人的一方無須分擔調
解員的費用。在調解成為常設項目後，若為非法律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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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受助人支付費用，將違背基本政策，即任何人士必

須通過經濟及案情審查才符合獲取法律援助資格。因

此，在常設安排下，公帑只應支付法律援助受助人應

該分擔的調解員費用的部分；及  
 
(c )  為與民事法律援助個案的做法一致，在常設安排下，
為法律援助受助人討回或保留任何金錢或物業，需被

法援署署長作第一押記，以清還調解員的費用及調解

附帶的法律費用。  
 
 
未來路向  
 
19 .   政府當局準備就建議的常設安排特點，向法律援助服

務局諮詢擴展法律援助，使其涵蓋法律援助婚姻訴訟中進行

調解的個案。  
 
 
 
 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
行政署  
 
法律援助署  
 
 
二零零七年六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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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 
 

向獲法律援助的婚姻訴訟個案當事人  
提供撥款進行調解的試驗計劃  

的主要特點  
 
 
(A)  試驗計劃中各方的職責  
 
法律援助署 (法援署 )  
 
 法援署負責管理試驗計劃，主要職責為：  

 
—  對申領法律援助人士進行例行的經濟狀況和案情

審查，並通知通過審查的人士有關試驗計劃；  
 
—  根據現行做法，在決定給予法律援助後，指派律

師予法律援助受助人；  
 
—  保存調解員名冊，名冊成員均來自調解統籌主任

辦事處現有的調解員名冊，這些成員並同意接受

法援署在試驗計劃下分配工作的條件和制約；  
 
—  如個案合適，批准撥款以進行指定時數以外的調

解服務；   
 
—  監察有關個案的進展，及確保獲指派的律師和調

解員按照試驗計劃的規定行事；以及  
 
—  蒐集所需數據，以便評估試驗計劃。  

 
法律援助受助人  
 
2 .  法律援助受助人及與訟的另一方均獲邀請以自願形式參加
試驗計劃。他們可在同意參加試驗計劃的認可調解員名冊上

選擇一名調解員。如個案適合作調解，他們可在訴訟前或訴

訟開始後參加試驗計劃。  



 

 
獲指派的律師  
 
3 .  獲指派的律師須根據法庭的實務指示，告知法律援助受助
人可參與調解並通知其有關試驗計劃。獲指派的律師亦可在

有需要時於調解過程中向法律援助受助人提供意見，並在隨

後的法律訴訟中代表他出庭。如法律援助受助人表示不願意

嘗試調解，獲指派的律師會把他提出的理由告知法援署。  
 
調解員  
 
4 .  調解員按固定的每小時收費率提供服務。他會向法援署匯
報調解結果，並在有需要時請法援署批准把試驗計劃所資助

的調解時數延長至指定時數以外。  
 
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 (調解辦事處 )  
 
5 .  司法機構的調解辦事處安排為法律援助受助人和與訟的另
一方舉辦調解講座，並根據司法機構的試驗計劃所採用的指

引，評估該個案是否適合調解。如認為個案適合調解，而雙

方亦同意，調解辦事處便協助他們從願意參加政府當局的試

驗計劃的認可調解員名冊上，選擇一名調解員。調解辦事處

亦向法援署匯報雙方是否同意調解，若然，則提供雙方所選

調解員的姓名。  
 
 
(B)  其他後勤安排  
 
調解時數  
 
6 .  與司法機構的試驗計劃一樣，政府當局的試驗計劃下每宗
個案的調解時數上限訂為 15 小時。視乎調解員的報告，法援
署 可 就 合 適 個 案 (例 如 認 為 延 長 時 間 可 以 幫 助 雙 方 達 成 協
議 )，批准向 15 小時以後的調解時數作出撥款。  
 
調解員的收費水平  
 
7 .  調解員費用為每小時 600 元，與司法機構根據試驗計劃支
付的費用相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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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調解員費用  
 
8 .  為鼓勵法律援助受助人和與訟的另一方作出調解並參加政
府當局的試驗計劃，法援署會承擔雙方的調解費用，不會向

法律援助受助人追討為其所付的調解員費用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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